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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的一项司法解释，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

为人不明知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是

否构成强奸罪问题的批复》开始施行。这一司法解释规定，

如果行为人确实不知对方是不满14周岁的幼女，双方自愿发

生性关系，未造成严重后果，情节显著轻微的，不认为是犯

罪。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负责人介绍说，这个批复能够使刑

法的相关规定在审判实践中得到更加准确、有力的贯彻执行

，体现了刑罚适用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体现了“区别对待

”的刑事政策，是我国法律摒弃“客观归罪”这一错误做法

的一个具体体现。 关于奸淫幼女罪，我国刑法第236条第二款

规定，“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1979年

我国颁布的第一部刑法是这样规定的，1997年修改后的刑法

亦是如此。于是，在司法实践中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形：一些

发育成熟较早的幼女，没有告知甚至夸大自己的实际年龄与

行为人谈“恋爱”、发生性关系，而行为人不知道也不可能

预见到幼女的实际年龄。由于对于行为人主观方面的构成要

件刑法中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一般人认为，只要符合奸淫

幼女罪的客观要件就构成犯罪。因此，尽管行为人不知道对

方未满十四周岁，尽管是双方自愿的，尽管未造成严重后果

，行为人也要被认定为构成奸淫幼女罪并被处以刑罚。此类

做法在司法实践中相当普遍。 我们知道，一个具体行为构成

犯罪，在主观方面必须具有犯罪的故意或过失，必须达到主



客观的统一。那么，奸淫幼女罪的法律规定为何会有如此漏

洞且在实行了二十余年之后方得以修正呢？笔者以为，主要

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时期，

实行的是“疑罪从有”的刑法原则，习惯于从结果推断起因

，从行为推断思想，在这样的客观环境、思想理念下，出现

“客观归罪”的做法也就不足为奇了。第二，在我国过去的

两千多年里，女性的贞操权被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因此，强

奸妇女被认为是最下流、最无耻的犯罪行为。而奸淫幼女，

就更为人们所深恶痛绝。在这种“民愤极大，不判不足以平

民愤”的情况下，在我国法律体系尚不成熟、法律观念尚未

更新的时期，法律本能地服从于了“民愤”。这里的“民”

，实际上也包括了相当一部分的“法律人”。可以说，现行

刑法有关奸淫幼女罪的规定，是有着相应的群众基础的，并

且得到了立法者的首肯。第三，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十分看

重并强调刑法的专政功能、打击犯罪的功能，凡是我们认为

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我们就习惯于用刑法去打击，而且认

为刑法手段可以包办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 可以看出，以上

三点（或许还有更多的点）完全不符合现代法治精神，但是

，它们却在我国“流行”了上千年，并且导致了法律上的漏

洞和现实中错案。现在，一些类似的、与时代进步不相符合

的观念也仍在人们中间“流行”。就法律界来说，在这些封

建的、落后的观念指导下的一些司法人员的所作所为，已经

严重影响了我国司法机关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影响了我国

法治进程的顺利发展。像最近发生的“夫妻看碟”案和一再

发生的“处女嫖娼”案、“处女卖淫”案等荒唐案件，就是

司法人员先入为主、抓住一点不计其余的结果，也是“官威



民轻”、“官本位”、“权比法大”等封建思想在现实生活

中的具体表现。要想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要不断地完善各

项法律法规，并从体制上保障法律法规得以贯彻执行；另一

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一面，就是要求我们要不断地更新观

念。因为如果没有与时代进步相符合的观念，法律法规的制

定就有可能出现纰漏，也不会得到认真彻底的执行。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奸淫幼女罪的司法解释，可以说是观念更新的必

然结果。尽管它来得似乎迟了一点，但我们仍然要为它感到

欣喜。因为我们看到，我们党一贯强调的实事求是的工作作

风又一次在法律的制定实施中得到了体现，严格依法办事、

全面地系统地理解法律的现代法治精神已经开始步入人们的

心田，进入立法与司法实践之中。 文章出处：法制日报网站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行为人不明知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

是否构成强奸罪问题的批复》已于２００３年１月８日由最

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１２６２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

自２００３年１月２４日起施行。 二○○三年一月十七日辽

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关于行为人不明知是不满十四周

岁的幼女而与其自愿发生性关系，是否构成强奸罪问题的请

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行为人明知是不满十四周岁

的幼女而与其发生性关系，不论幼女是否自愿，均应依照刑

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强奸罪定罪处罚；行为

人确实不知对方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双方自愿发生性关

系，未造成严重后果，情节显著轻微的，不认为是犯罪。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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